关于落实省教育厅实验室安全检查整改要求的通知
校设字 （2025）13号


各相关学院：

日前，省教育厅专家组对我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于11月10日正式书面反馈了具体意见。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为切实消除安全隐患，现就整改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立即组织整改
请各相关学院高度重视，立即根据教育厅反馈的《现场检查问题清单（另行送达）》 ，制定整改方案，明确责任人、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。

二、确保整改实效
整改工作须坚决、彻底，不留死角。对于能立即整改的问题，要立行立改；对于需要一定周期的问题，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，并加强过程监控，确保按期完成。

三、按时报送材料
[bookmark: _GoBack]请于11月27日前，将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 《整改报告》 及佐证材料纸质版一式一份报送至实设备处（崇德楼612办公室），电子版同步发送至 13847296@qq.com。按省教育厅要求设备处汇总后，11月30日前报送至省教育厅。

四、严肃工作纪律
本次整改情况将上报省教育厅，对整改不力、敷衍塞责的单位和个人，将按学校相关规定严肃问责。

（保密说明：教育厅反馈的具体问题清单因不便公开，将由我处单独送达各相关学院，请注意查收。）

特此通知。


附件1：整改报告模板

设备处
11月10日





附件1：
2025年江苏高校实验室安全
现场调研检查整改报告

一、整改情况
1．问题1整改
（1）问题描述
（2）原因分析
（3）整改措施与结果（阐述具体时间、开展工作及实效）
（4）证明材料（现场照片、相关文件、采购合同等）
2．问题2整改
（1）问题描述
（2）原因分析
（3）整改措施与结果（阐述具体时间、开展工作及实效）
（4）证明材料（现场照片、相关文件、采购合同等）
......
二、未能完成整改的隐患情况及整改计划
（未能完成整改隐患的详细情况，包括未能完成整改的原因、下一步工作计划及计划完成整改时间）



主要负责人：
单位盖章
